南京理工大学2019年华侨及港澳台学生招生简章
一、依据学测成绩招收台湾学生实施办法

根据教育部相关文件精神，南京理工大学2019年将继续依据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验(简称“学测”)成绩，招收符合条件的台湾高中毕业生。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一）申请资格

1、具有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及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

2、品行端正、身体健康、无犯罪记录、无不良嗜好的应届高中毕业生；

3、在台湾地区学校就读的考生，参加当年学测考试，语文、数学、英文考试成绩达到前标级及以上；在大陆学校就读的考生，回台湾参加当年学测考试，语文、数学、英文考试成绩达到均标级及以上。

（二）申请材料

1、填写完整的《南京理工大学台湾地区免试学生入学申请表》；

2、学测成绩通知单复印件、中学成绩证明复印件及学测报名序号或准考证号；

3、台湾地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和《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台胞证）复印件（请注意证件有效期）；

4、所就读中学校长出具的书面推荐信；

5、个人陈述（800字左右）。

注：考生报名前应仔细核对本人是否符合申请资格，须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凡不符合申请资格或存在虚假材料者，一经查实即取消申请或录取资格，申请材料不予以退回。

（三）申请方式

符合申请资格的台湾考生可将上述申请材料直接邮寄至南京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详见后附具体地址）。

（四）申请日期

申请日期为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所有申请材料请于截止日期前寄至我校（以抵达地邮戳为准）。

（五）录取程序

  1、组织面试。我校将于2019年5月中旬对符合申请资格的考生统一组织面试，面试具体时间和地点将由我校以电子邮件形式提前通知考生本人。

2、发放录取通知书。综合考生申请材料和面试情况，学校确定录取名单后，给被录取考生寄发录取通知书。

二、联考招收华侨港澳台学生实施办法

（一）报考条件

1、华侨或持有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的香港、澳门考生，或持有“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的台湾考生；

2、品行端正，身体健康，无犯罪记录，无不良嗜好；

3、学历和年龄要求：入学前须高中毕业，年龄不低于17周岁，不超过28周岁；

4、高中成绩要求：学习成绩需达到课程满分的60%以上。

（二）报名及考试

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可于2019年3月通过广东省教育考试院（http://www.eeagd.edu.cn/portal/anon/37501）联合招生栏目中的学生端入口进行联合招生网上报名，并按照要求参加联合招生考试。有关报名及考试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的联考招生信息，最终解释权归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所有。

（三）录取程序

1、确定录取名单。在收到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报送的考生信息和联考成绩后，我校将择优录取，经学校审定确定最终录取名单。被录取的考生将由我校以电子邮件形式通知本人。

2、发放录取通知书。学校在与被录取考生通过电子邮件沟通确认后，按照考生提供地址寄发我校录取通知书，请注意查收。

三、联系方式

南京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孝陵卫200号

邮编：210094

联系人：施老师，赵老师

电话：0086-25-84303135，0086-25-84303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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